花蓮縣100年度「國民電腦自由行網路」
有獎徵答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100年6月10日臺電字第1000096601P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瞭解本縣國民電腦受贈學生利用電腦之學習成效，以落實「國民電腦應用計畫」目標，協助縮減城鄉數位落差，創造多元化學習環境。
二、鼓勵受贈學生學習使用自由軟體，運用數位科技，提升資訊素養，培養學生對於電腦使用及遨遊網路的能力與正確認知。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四、協辦單位：花蓮縣瑞穗國民小學。
肆、參加資格：本縣96、97、98、99、100年國民電腦受贈學生。
伍、活動方式：
一、本次活動以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自由軟體宣導為主，並建置有獎徵答題庫及活動網頁。
二、題庫共計100題，內容分別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及教育部自由軟體諮詢中心相關內容為主。
三、自題庫中篩選15題（題庫100題）進行有獎徵答，答對者12題以上即可參加抽獎。
四、參與活動者需填寫正確校名、姓名及電子郵件以供驗證，若有資料誤則取消獲獎資格。
五、不限制每位學生參加有獎徵答活動次數，但每位參加者以獲獎1次為限。
陸、活動時程規劃：
一、100年10月26日上午9時：於教育處處務公告系統公布活動網站及題庫。
二、100年10月26日上午9時到100年11月28日下午17時：有獎徵答活動時間(參與時間以系統時間標記)。
三、100年11月29日上午9時：進行電腦隨機抽獎。
四、100年11月29日上午10時：於教育處處務公告公布得獎名單。
五、100年12月5日：寄發獲獎學生獎項。
柒、獎勵方式：
一、頭獎：1名，得「4*6、1024階壓力感應（含）以上數位繪圖板」1個。
二、貳獎：2名，各得「7吋、4GB（含）以上數位相框」1個。
三、參獎：2名，各得「500GB、2.5吋（含）以上行動硬碟」1個。
四、普獎：19名，各得「8G（含）以上隨身碟」1張。
捌、其他：
一、抽獎方式採電腦隨機抽取方式抽獎（每位參加者以獲獎1次為限），並於抽獎結束後在本活動相關單位網站公布得獎名單。
二、相關獎項於公布得獎名單後由協辦學校以掛號方式寄至得獎學校，請得獎學校轉贈獲獎學生。
四、本府教育處保有本活動相關規則調整之權利。
五、聯絡人員：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教育網路中心 呂怡蒂 (03)8462860分機501
　　花蓮縣瑞穗國民小學 陳信光 (03)8876366分機116
玖、相關工作及協助人員於完成核銷後依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進行敘獎事宜。
拾、本計畫奉　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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